
 

教师职务评审工作流程 
 

个人申请 
由申报系统提交任职资格评审表及相关申报资料 

 

 

学科推荐 
学院学科组对各级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教学、科研、学术成果全面审核 

职数计划 
学校研究确定各专业评审组推荐申报职数 

学术答辩、专业组评审 
高级职务晋升（含转评）人员参加学校分大类专业组的学术答辩，

专业组对申请人员进行综合评议评价和推荐，向学校教师职务评审

委员会提交通过者名单 

材料公示 
专业评审组评审通过人员的材料在全校范围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

学校评审 
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对公示无异议的资格人选进行评审、投票

表决。评审通过者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

 

代表作外审 
申报高级职务者，实行代表作外审制度，由人事处统一组织 

结果公示 
评定结果向全校公示不少于 7个工作日，公示期内如对评审通过人

员有异议，可书面实名反映，经学校有关部门调查核实，情况属实，

取消其任职资格，并按相关规定，延迟申报或取消申报资格。 

学校根据上级职称工作会议精神布置本年度职称工作及时间安排 

事项名称：教师职务评审工作流程 

业务部门：职称科 

办公地点：迎西校区办公主楼 220 

E-mail：tyut-zcb@tyut.edu.cn 

负 责 人：王老师 崔老师 赵老师 

咨询电话：0351-60103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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